






巫山民政发〔2025〕24号


巫山县民政局
巫山县财政局
巫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关于印发《巫山县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各乡镇人民政府，街道办事处，各相关单位：
按照《关于规范高龄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》（渝民〔2024〕63号）文件精神，为推进养老服务体系建设，经县政府同意，结合我县实际情况，现将《巫山县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》印发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


巫山县民政局                   巫山县财政局



巫山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5年2月8日
[bookmark: _GoBack]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

巫山县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
高龄津贴发放管理办法

为贯彻落实《关于推进基本养老服务体系建设的实施意见》（渝委办发〔2023〕16号）、《关于规范高龄津贴发放工作的通知》（渝民〔2024〕63号）、《加强和改进“一老一幼”服务工作方案》（渝府办发〔2024〕64号），进一步帮助解决高龄老年人基本生活，提高高龄老年人生活质量，实现8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享受高龄津贴全覆盖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制定本管理办法。
一、基本原则
（一）坚持属地管理原则。高龄津贴发放对象按户籍所在地实行属地管理。
（二）坚持量力而行原则。实行低标准全覆盖，建立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老年人高龄津贴制度，并适时调整。
（三）坚持信息共享原则。共享民政、人力社保、公安等部门生存状态和社保卡等相关信息，根据数字化信息比对确定发放对象，不再进行本人申报。
二、发放范围
具有巫山县户籍，依法享有公民权利，年满80周岁及以上的老年人，均属高龄津贴发放对象。
三、发放标准
（一）年满80—89周岁的老年人（在每年生日所属月份的次月享受高龄津贴），按照每人每年100元的标准一次性发放。
（二）年满90—99周岁的老年人，按照每人每月70元的标准发放。
（三）年满10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，按照每人每月400元的标准发放。
四、数据来源
县公安局每年11月1日前负责将全县80周岁及以上人员相关信息提供给县民政局，县人力社保局负责将全县80周岁及以上正在领待人员相关信息提供给县民政局，县民政局对县公安局和县人力社保局提供的信息进行审核汇总，并将审核汇总后的老年人信息推送至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由乡镇（街道）组织村（社区）进一步核实，核实是否存在漏统、错统等现象，将核实无误后的信息由村（社区）录入“愉悦养老平台”，乡镇（街道）对“愉悦养老平台”高龄津贴信息进行审核，并报送县民政局审核后直接采用，对核实有误的信息，由乡镇（街道）组织审核户籍流转、新增、减少、补发及挂起。
五、发放管理
（一）80—99周岁老年人。80—99周岁老年人高龄津贴原则上每年拨付一次。各村（社区）每年10月30日前完成未确认的老人信息收集工作，各乡镇（街道）每年11月15日前完成审查、报送工作，信息核实无误后，每年11月30日前由县民政局审批生成津贴发放清册，并提交县财政局按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发放，补贴对象使用社保卡作为接收账户，此后自动发放、核减。
（二）10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。100周岁及以上老年人高龄津贴原则上按季度拨付。各乡镇（街道）、村（社区）上季度末前完成户籍流转、新增、减少、补发、报送工作，每季度首月10日前由县民政局审批生成津贴发放清册，并提交县财政局按国库集中支付制度要求发放。
六、津贴的始发与终止
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应停止发放高龄津贴：
1.高龄老人死亡的；
2.迁出户籍所在地的；
3.信息核查中无法取得联系或无法生存认证的等其他应停止发放的。
上述情形由乡镇（街道）和高龄老年人原户籍所在村（社区）协助核查，由县民政部门按规定停止发放高龄补贴。对死亡或户籍迁出的，次月起停止发放，重新迁回本区县户籍的，可按规定予以发放；对信息核查中无法取得联系或无法生存认证的，从次月起停止发放，待信息核实后再按规定予以补发。
七、资金来源
高龄津贴全额纳入县财政统筹预算。
八、监督管理
（一）加强信息管理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对享受高龄津贴人员信息的真实性、准确性负责。要建立完善常态化的核查比对机制，落实专人负责，每月核查，登记造册，建立台账，实行动态管理，确保发放人员精准。如发现人员亡故、失踪、户口迁出等情况，及时予以核减。享受高龄津贴人员亡故、迁出或失踪1个月以上的，其亲属和户籍所在地的村（社区）应当及时向乡镇（街道）通报信息，各乡镇（街道）及时核减后将核减名册上报县民政局，故意隐瞒信息以骗取高龄津贴的，由乡镇（街道）予以纠正并追回被骗取的资金。
（二）落实职能职责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强化村（社区）职责，督促村（社区）及时如实上报人口死亡、迁出等相关资料信息，明确发放程序，及时向社会公开，设立投诉电话，接受群众监督。
（三）强化检查监督。县民政局对各乡镇（街道）高龄津贴发放情况进行不定期抽查，并将高龄津贴发放精准度纳入对乡镇（街道）民政工作年度目标考核内容。
九、工作要求
（一）确保专款专用。高龄津贴资金实行专款专用，严格管理，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截留、挪用、贪污，对虚报、冒领或终止后继续领取高龄津贴的行为，一经查实，将从严惩处，触犯刑律的，依法追究刑事责任。
（二）严格履职尽责。各乡镇（街道）和经办科室、村（社区）要严格履职，认真审核，对因不认真履职产生问题和错误的，要严肃追究相关人员责任。
（三）加强舆论宣传。各乡镇（街道）要加强舆论宣传，向社会公布高龄津贴的发放范围、标准和程序，在村（社区）深入宣传高龄津贴惠老政策，进一步在全社会形成敬老爱老氛围。
十、执行时间
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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